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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8_BE_85_E5_c31_207142.htm 物权法首次以基本法

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包括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的海域物权

制度，即，物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

于国家所有”；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

用权受法律保护”。海域物权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具有重大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层面来看，海域物权尤其是海

域使用权制度是近几年来世界范围内物权制度的一个新发展

，是物权体系进一步成熟和自足的彰显；从实践层面而言，

物权法对于海域物权制度的确立是对我国当下行之有效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的科学总结和继承。本文

将对物权法中海域使用权的概念、性质、权利体系和意义等

基本问题进行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一、海域使用权的概念及

其性质 根据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海域是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海域与

土地在法律属性上是一致的，不仅是民法上的物，而且符合

不动产的全部法律特征。海域使用权则是单位和个人以法定

方式取得的对国家所有的特定海域的排他性支配权利，其依

照不动产物权的设立方式设立、变更和终止，依登记为其法

定的公示方法，具有法定的物权效力，具有物权的支配性、

绝对性和排他性，符合用益物权的特征。 从海域使用权的主

体、客体和内容分析，海域使用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

在物权法用益物权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1.海域使用

权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合伙和其他非法人团体，其中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海域使

用权人。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二条

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使用海域。海域使用管理法施行前，已经由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的养殖用海，符合海洋

功能区划的，经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核准，可以将海域使用权

确定给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由本集体经济

组织的成员承包，用于养殖生产。 2.海域使用权的客体是我

国内水海域、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所构成的特定

海域。 在传统民法中，事实上的物成为民法上的物需要符合

两个标准：一是要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二是具有排他支配

的可能性。因此海域虽然不是传统民法中的客体范畴，但随

着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的不断提高，海洋成为人类开发利用

的重要领域和资源，特别是近岸海域的稀缺性不断增强，海

域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利客体。海域作为民法上的物，具

有其特殊性。首先，海域不是单一物，而是集合物。海域是

以海床为中心的、上有海水下有底土的集合物；再者，海域

可归类为民法上的不动产。海床与底土是不可移动的，且权

利变更需要登记，所以海域可归类为民法上的不动产。 3、

海域使用权的内容表现为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

务。 根据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和海域使用权的用

益物权的性质，海域使用权人的权利主要包括：(1)占有权，

即对国家所有的海域直接控制并支配的权利。(2)使用权，即

对国家所有的海域按照其属性、约定用途等进行目的性使用

的权利。(3)收益权，即获取海域上所产生的利益的权利。(4)

转让权，即通过买卖等方式将海域使用权转让给他人的权利



。(5)抵押权，即在其拥有的海域使用权之上设定抵押权的权

利。(6)取回权和补偿权，即海域使用权人有权取回其所有的

海域附着物。 海域使用权人的义务主要包括：(1)支付海域使

用金等费用的义务。(2)按照海域功能区划和约定使用海域的

义务。(3)容忍义务，即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碍其依法使用海

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4)及时通知义务，即海

域使用权人发现所使用的海域的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应

当及时报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5)其他义务。如海域使用权

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海洋基础测绘；海域使用权终止后，应

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影响其他用海项目的设施和构

筑物。 二、海域使用权的权利体系 海域使用权作为一种新型

的重要的民事权利，其体系化的形成需要将其按照不同的标

准进行区分，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分类： 一)有偿使用的海

域使用权和无偿使用的海域使用权 根据海域使用权的使用是

否需要交付对价，可以将其分为有偿使用的海域使用权和无

偿使用的海域使用权。为了保证海域这一自然资源的合理使

用、建立其经济补偿机制、实现国有海域资源性资产的保值

增值和避免对海域的过度无序利用，国家对海域实行有偿使

用制度，即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

纳海域使用金，且海域使用金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上缴财

政。然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对海域

的无偿使用，国家从有利于海洋上防卫、管理和公益事业的

发展全局出发，规定有些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是无偿的，如1.

军事用海；2.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3.非经营性的航道、锚

地等交通基础设施用海；4、教学、科研、防灾预灾、海难搜

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 二)原始取得的海域使用权



和继受取得的海域使用权 根据海域使用权取得的方式，可以

将其分为原始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和继受取得的海域使用权。

前者是指使用权人直接从国家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其方式有

二，即申请审批取得和因法律行为取得(如招标和拍卖)。后

者是指因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依

法转让、继承等情形而取得海域使用权。继受取得的海域使

用权不是来源于国家，而是来自于其他民事法律主体。 三)海

洋工程海域使用权、养殖海域使用权、港口海域使用权、海

洋油气勘探开采海域使用权、海底电缆管道海域使用权等 根

据海域使用功能的不同可以将海域使用权分为海洋工程海域

使用权、养殖海域使用权、港口海域使用权、海洋油气勘探

开采海域使用权、海底电缆管道海域使用权等情形。 此外，

还可以根据海域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内水海域使用权和领海

海域使用权。 三、海域使用权制度设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 一)通过物权制度可以更好地保护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有资产

海域。 在物权法中规定海域所有权，将原来仅仅从主权意义

和自然资源意义上认识和对待的海域，转变为财产权意义上

的一种不动产来看待，从而可以通过物权请求权等制度更好

地保护海域，防止其被任意划拨、侵犯和滥用。 二)通过海域

物权制度可以明晰海域权属，定分止争，通过市场更好地配

置资源，创造财富。 在物权法中规定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

权制度，可以明晰海域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以及相互的关

系，消除纷争。并有利于发挥和挖掘海域的财产功能，通过

市场实现财产的合理配置，创造财富，造福社会。 三)海域物

权制度是对我国行之有效的关于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的

相关法律制度的科学总结和继承。 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以民事物权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制度为基础来构建和实施海域

管理，有效处理了海域使用中的民事权利保障和行政管理之

间的关系，很好协调了海域所有人与使用人、各使用人之间

的利益关系，整合了现有的各种使用海域的民事权利类型(如

养殖权、采矿权等)，彻底改变了之前海域使用中“无序、无

度、无偿”的局面。在物权法中规定海域物权制度，是对行

之有效的海域相关法律制度的科学总结和继承，具有重大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